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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小投资者必知的几大股东权利 

投资者购买了上市公司股票后，无论股票数量多少，都是上市公

司的股东，享有法律赋予的股东权利。  

一、什么是股东的权利  

股东的权利简称股权，是指股东基于在公司中所持有的股份或者

出资，依照法律或者公司章程规定，参与公司事务并在公司中享有财

产利益的法定权利。  

二、与中小投资者关系紧密的几大股东权利 

1.资产收益权  

投资者购买上市公司股票，成为该公司股东的重要目的之一，就

在于获得收益。股东获得资产收益的方式主要包括公司分配股利、转

让所持有的公司股票以获得差价收益（即资本利得，也就是在二级市

场买卖股票的收益）和参与公司解散结算清算后的剩余财产分配等。  

上市公司分配股利主要有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两种形式。现金股

利也就是通常所说的“现金分红”，是上市公司以货币形式向股东发

放的股权利；股票红利也称“送红股”或“送股”，是上市公司将可

分配利润折算成股票（红股），按照持股比例无偿向股东分派的权利。  

如何获得分红？  

作为股东，是否能获得上市公司分红，不仅取决于公司是否有可

供分配的利润，还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有关公司利润分配的决议。只

有这样，您才可能根据持股比例获得相应的公司分红。  

2.知情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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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虽然将公司的经营权授予了董事会和经理管理层，但是，股

东依然享有了解公司基本经营状况的权利。股东行使该项权利应以不

影响公司正常运营为限。  

股东有权查阅、复制公司章程、股东大会会议记录、董事会会议

决议、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。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

账簿。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，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，说

明目的。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，可能

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，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答复股东且说明理由。公

司拒绝提供查阅的，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。  

3.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  

当股东会做出对股东利害关系产生实质影响的决定时，对该决定

持有异议的股东有权要求公司以合理的价格回购他们手中的股份，从

而退出该公司。  

股份有限公司中，只有在对股东大会作出公司合并、分立决议持

异议的情形下，异议股东才可以要求公司回购其股份。  

4.重大事项决策权  

中小投资者可以作为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管理重大事项的决策。股

东重大事项决策权的主要内容包括表决权、提案权、召集权和质询权。  

如何才能有效地参与公司重大事项决策呢？  

作为股东，您有权查阅上市公司章程、股东大会会议记录、董事

会和监事会会议决议、财务会计报告等文件，并对公司的经营提出建

议或质询，以进一步了解公司运营状况及相关业务活动。这有助于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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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有效地参与上市公司重大事项决策。  

股东是否只有到股东大会现场才能参与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

呢？  

不是。上市公司股东可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参与股东大会决议事

项的表决。以投资者购买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为例，上市公

司召开股东大会并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的，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

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，都可以通过上交所系统或上交所认可的其他股

东大会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。  

5.选择管理者的权利  

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，法律规定股东有权参与股东大会进行

表决，选举出其信任且能够代表其利益的公司董事、监事。  

为防止“大股东”利用持股优势操作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的选举，

矫正“一股一票”表决制度存在的弊端，《公司法》规定了累积投票

制。这是一项切实保障社会公众股股东选举公司董事、监事权利的重

要制度性设计。  

如果公司章程中规定了累积投票制或股东大会决议实行了累积

投票制，那么上市公司股东根据法律规定选出能够代表其利益的公司

董事和监事的可能性就增大了。  

案例：  

某上市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选举出董事 5人，如果股东大会决议实

行累积投票制，那么持有 200股公司股份的小股东王女士所享有的投

票权总数即为 200×5。王女士可以将其投票总数集中于选举能够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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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其利益的董事候选人李先生一人，以增加李先生当选董事的可能性。

当然，王女士也可以将投票权总数分别投向 5 名董事候选人。显然，

这项制度有利于增强小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话语权。  

6.股东派生诉讼权  

所谓诉讼权，是指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和应诉，请求人民法院

行使审判权以保护其权益的权利。股东的诉讼可分为直接诉讼和派生

诉讼。直接诉讼是指股东基于股权，对其权利的侵害人就其个人范围

内造成的损害提起的诉讼。派生诉讼是指股东代行公司的权利，以自

己的名义起诉损害公司利益的侵害人的诉讼。  

1) 公司股东大会、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，股

东可以请求法院认定决议无效，股东大会、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、

表决方式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，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

章程的，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。  

2) 公司拒绝股东合理的查阅公司会计帐簿要求的，股东可以请

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。  

3) 异议股东与公司达不成股权收购协议的，异议股东可向人民

法院提起诉讼；  

4) 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

定，损害股东利益的，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其承担赔偿

责任；  

5)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，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

大损失，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，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



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保护宣传活动 

十以上的股东，可以申请法院解散公司。  

7.临时提案权  

股东提案权，是指股东向股东大会提出议题或议案的权利。单独

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达到 3%以上的股东，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前

十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。董事会应当在收到提案后二日

内通知其他股东，并将该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该规定丰富了

股东权利，有利于公司保护少数股东的利益，是实现公司治理中制约

平衡的需要。  

关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权利，我国法律做出了非常详尽的规定。如

果投资者想更加深入地了解自己的股东权利，可以查阅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》、《股

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》等法律、部门规章和上海、深圳证券交易

所业务规则。 

(本文转自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-投资知识园地专栏——《中小

投资者必知的几大股东权利》) 

 


